
西安市碑林区学生资助中心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预申请工作的通知

碑林区各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

为认真落实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提高助学贷款借款学

生资格认定工作的准确性，现将 2024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

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预申请学生范围

本区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均需开展预申请工作。

预申请的对象为各校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大学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

预申请采取学生自愿申请，确保有贷款需求的学生知晓政策，做

到“应贷尽贷”。

二、预申请工作流程

（一）确定当年应届毕业生和复读学生符合贷款条件，有贷款需

求的学生名单。

（二）在校已完成家庭贫困学生资格认定的学生，可直接纳入预

申请学生范围；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书面承诺，根据实际情况

填写《家庭经济困补学生认定表》（附件 1），并由学校进行审定。



（三）各校按照预申请要求填写《预申请汇总表》（附件 2）并

加盖学校公章。将盖章后的附件 1、附件 2纸质版报送至碑林区学生

资助中心，电子版附件 2汇总表发送至邮箱 724334902@qq.com（填

写附件 2汇总表时，表格不能做任何调整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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